表格二 
妇女事务委员会
2026-27年度妇女自强基金(第一轮)
专题计划 - 粤港澳大湾区交流计划
申请表格 
	（只供内部填写）

申请编号
           ________________




1. 此表格只适用于专题计划 - 粤港澳大湾区交流计划(交流计划)。填写本申请表格前，请先细阅2026-27年度妇女自强基金(第一轮)申请指引（《申请指引》） (只有中文)（可于妇女自强基金网站<http://www.wef.gov.hk>下载）。

2. 项目下的所有活动须于2027年9月30日或之前完成，确实日期以「拨款通知书」载列的日期为准。

3. 拟订项目的财政预算时，所有收入与支出必须以港币为计算单位。

4. 申请机构须提供本申请表格要求的资料及附上相关的证明文件，以便评审申请。如申请机构未能提供全部所需资料，有关申请将不获考虑。

5. 申请机构递交的所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表格及相关的证明文件）概不退还。

6. 申请机构须备悉载于附件的《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项目名称
	(中文)
	

	
	(英文) 
	

	申请机构
	(中文)
	

	
	(英文)
	

	项目主题 
	

	申请总额
	$



	
1部 – 申请机构资料


	1. 申请机构资料 

	名称
	(中文)
	

	
	(英文)
	

	地址
	

	网址
	

	社交媒体  
(例如﹕Facebook/Instagram)
	☐
	Facebook                                             

	
	☐
	Instagram                                                                                 

	
	☐
	其他(请注明):                                          

	
	☐
	没有 

	2. 负责人

	(a) 申请机构负责人

	姓名
（如香港身份证所示）

	☐	先生
	

	
	☐	女士
	

	职衔
	

	电话号码
	
	传真
	

	电邮地址
	

	(b) 项目主管 [footnoteRef:1]1  [1: 1机构负责人或获授权人与项目主管不得为同一人。] 


	[bookmark: _Hlk168517909]姓名
（如香港身份证所示）

	☐	先生
	

	
	☐	女士
	

	职衔
	

	电话号码
	
	传真
	

	电邮地址
	

	(c) 获授权人

	姓名
（如香港身份证所示）
	☐	先生
	

	
	☐	女士
	

	职衔
	

	电话号码
	
	传真
	

	电邮地址
	

	3. 注册资料（必须在适当的方格填上「」号）
申请机构的注册状况（必须提供相关注册证明文件的影印本，否则该申请将不获受理。）

	(a) 注册类型

	☐	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或前身《公司条例》（第 32 章）注册成立的公司；或

	☐	根据《社团条例》（第 151 章）在香港注册的组织；或

	☐	法定团体或按法规在香港成立的团体。

	(b) 机构性质

	(i) 
	(i) 贵机构是否注册非牟利机构？
	是*   
	☐	否
	☐

	(ii) 
	(ii) 贵机构是否具慈善性质的非政府机构？[footnoteRef:2]2 [2: 2 具慈善性质的非政府机构是指按《税务条例》（第112章）第88条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或慈善信托机构。] 

*（如是，请提供根据《税务条例》第88条获豁免缴税的证明文件副本。）
	是*
	☐	否
	☐

	(c) 收入或资产摊分


	(i) 
	机构的公司组织大纲及注册章程细则 / 团体章程或组织大纲及注册章程细则有否列明：（必须提供有关章程的影印本并注明相关内容的页数及段数）

	· 机构为非牟利性质；
	          有
	☐	没有
	☐
	
	(第    页第    段)
	
	

	· 成员不得摊分其收入或资产；

	有
	☐	没有
	☐
	
	(第    页第    段)
	
	

	· 一旦机构解散，其成员亦不得摊分其收入或资产。

	有
	☐	没有
	☐
	
	(第    页第    段)
	
	




	(ii) 
	贵机构以往未曾摊分收入或资产予成员

	是 
	☐	否 
	☐
	(iii) 
	贵机构承诺在获基金资助的项目推行期内不会摊分收入或资产予成员











	是 
	☐	否 
	☐
	4. 申请机构简介 

	请简介申请机构(包括机构成立日期、宗旨、规模及主要成员等)。

	5. 举办活动的相关经验[footnoteRef:3]3 [3: 3 如申请机构把此部份留空或没有提交文件证明，机构将被视为没有相关经验。] 

请概述申请机构在截止申请日期前过去两年举办的活动(包括申请机构在该活动所负责的范畴、活动举办日期、
对象、受惠人数、成果等)，并提交文件以兹证明。如没有举办活动，请填上「没有」。




























	
2部 – 合办机构资料


	
如项目涉及合办机构，请填写乙部（如有需要，请另页填写）。否则，请继续填写丙部。
只提供场地、导师、服务或协助宣传单位不视作合办机构。


	1. 合办机构资料

	名称
	(中文)
	

	
	(英文)
	

	地址
	

	网址
	

	社交媒体 
(例如﹕ Facebook/Instagram)
		☐
	Facebook                                              

	☐
	Instagram                                              

	☐
	其他(请注明):                                           

	☐
	没有 




	2. 负责人

	(a) 机构负责人

	姓名
（如香港身份证所示）

	☐
	先生

	
	☐
	女士

	职衔
	

	电话号码
	
	传真
	

	电邮地址
	

	(b) 机构获授权人[footnoteRef:4]4 [4: 4 机构获授权人指代表合办机构负责与申请机构共同营运项目的人士。] 


	姓名
（如香港身份证所示）

	☐
	先生

	
	☐
	女士

	职衔
	

	电话号码
	
	传真
	

	电邮地址 
	

	3. 
注册资料（必须在适当的方格填上「」号）
合办机构的注册状况（必须提供相关注册证明文件的影印本，否则该申请将不获受理。）

	(a) 注册类型

	☐	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或前身《公司条例》（第 32 章）注册成立的公司；或

	☐	根据《社团条例》（第 151 章）在香港注册的组织；或

	☐	法定团体或按法规在香港成立的团体。

	(b) 机构性质


	(i) 
	贵机构是否注册非牟利机构？



	是* 
	☐	否
	☐

	(ii) 
	
	
	

	(iii) 
	贵机构是否具慈善性质的非政府机构[footnoteRef:5]5？ [5: 5 具慈善性质的非政府机构是指按《税务条例》（第112章）第88条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或慈善信托机构。] 

*（如是，请提供根据《税务条例》第88条获豁免缴税的证明文件副本。）

	是* 
	☐	否
	☐

	(iv) 
	
	
	
	
	


	(c) 收入或资产摊分

(i) 机构的公司组织大纲及注册章程细则 / 团体章程或组织大纲及注册章程细则有否列明：（必须提供有关章程的影印本并注明相关内容的页数及段数）

	· 机构为非牟利性质；
	有
	☐	没有
	☐
	
	(第    页第    段)
	
	

	· 成员不得摊分其收入或资产；

	有
	☐	没有
	☐
	
	(第    页第    段)
	
	

	· 一旦机构解散，其成员亦不得摊分其收入或资产。

	有
	☐	没有
	☐
	
	(第    页第    段)
	
	



	(ii) 贵机构以往未曾摊分收入或资产予成员。   
	是 
	☐	否
	☐
	(iii) 贵机构承诺在获基金资助的项目推行期内不会摊分收入或资产予成员。


















	 是 
	☐	否
	☐



	4. (a) 机构的宗旨和主要提供的服务









	(b) 与申请机构合作的性质和详情



	(c) 在申请项目内的责任

















	
3部 – 项目详情


	1. 项目简介（包括整个项目的目的、推行项目的原因、项目下每个活动撮要及项目对象。)

[交流项目必须包括(1)简介会 ; (2)交流团及(3)总结会。请于下方提供详情。]






























		2.
	简介会

	
	


第       个活动，共       个活动
 



		2.1
	简介会名称

	
	





		2.2
	简介会具体目的

	
	






		2.3
	简介会内容 

	
	请详细列出简介会的详情。




	
	日期

	

	时间

	

	地点

	

	形式

	

	内容
	





















		2.4
	简介会的预计参加者人数





		2.5
	简介会的预期成效




 






		3.
	交流团

	
	


第       个活动，共       个活动




		3.1
	交流团名称

	
	





		3.2
	交流团具体目的

	
	





		3.3
	交流团内容
请提供详情及夹附相关文件，例如接待单位的意向书（如有）。




	
	交流团日期：

	

	目的地：

	

	集合地点：
(须于香港境内)
	

	解散地点：
(须于香港境内)
	

	预计妇女参加者人数[footnoteRef:6]6： [6: 6 每个交流团的合资格妇女参加者须不少于20人。
] 

	

	随团工作人员人数 [footnoteRef:7]7： [7: 7 每个交流团可资助香港工作人员于大湾区地区交流期间随团为参加者提供支援，获资助的工作人员须为获资助机构聘用或委任的人士。每 10 位合资格的香港参加者，最多可有 1 位随团香港工作人员获得资助，而少于 10 位合资格香港参加者的余额则不会计算在内。每个交流团可获资助的香港工作人员上限为 3 人。] 


	

	接待单位(如适用)：

	


	

	
	交流团行程：

	时间
	地点及行程 
	内容及目的 

	第一天上午

	
	

	第一天下午
	
	

	第二天上午
	
	

	第二天下午

	
	

	第三天上午

	
	

	第三天下午

	
	

	其他事项：










		3.4
	交流团预期成效

	
	








		4.
	总结会

	
	


 第      个活动，共       个活动
 


		4.1
	总结会名称

	
	




		4.2
	总结会具体目的

	
	





		4.3
	总结会内容

	
	请详细列出总结会的详情。




		日期

	

	时间

	

	地点

	

	形式

	

	内容

	




















		4.4
	总结会的预计参加者人数

	
	




		4.5
	总结会的预期成效



































	5. 简介会、交流团、总结会成效评估

	活动
	成效指标
（指标必须是具体、可量化及可实现的）
	评估工具

	
	
	

	
	
	

	
	
	





		
6.
	其他活动 (如有) 第      个活动，共       个活动
 


	
	
（如举办超过一个其他活动，请自行影印第6.1至6.7项。）




	6.1
	活动名称







		6.2
	具体目的

	
	

	
	




		6.3
	活动内容 


请列出每个环节的内容。






















		6.4
	活动推行时间表
	



	活动名称
	时数
	形式
	日期／时间
	地点

	
	
	
	
	

	
	
	
	
	

	
	
	
	
	

	
	
	
	
	

	
	
	
	
	




		6.5
	活动的预计参加者人数及对象






		6.6
	活动预期成效






		6.7
	活动成效评估

	
	



	活动
	成效指标
（指标必须是具体、可量化及可实现的）
	评估工具

	
	
	

	
	
	

	
	
	

	
	
	

	
	
	




	7. (a) 项目是否申请或现正接受政府的部分或全部拨款： 

	☐	是 
	☐	否 



如是，请提供详情（例如：向那个部门或资助计划提出申请、申请金额、结果、拨款金额等）。




	(b) 项目是否申请或现正接受其他机构的部分或全部拨款：

	☐	是 
	☐	否 



如是，请提供详情（例如：向那个机构或资助计划提出申请、申请金额、结果、拨款金额等）。





	8. 其他资助途径（请在适当的方格填上「」号。）

如核准的资助款额少于申请的资助款额，申请机构将如何处理?

	(a) 
	☐	寻求其他收入来源以继续推行项目 

	
	
	☐	机构自行承担开支

	
	
	☐	赞助和捐赠 

	
	
	☐	增加参加者费用 

	(b) 
	☐	取消项目 

	(c) 
	☐	其他（请注明）：                                                           


 



	丁部 – 财政预算

	
请使用下列的Excel表格拟订项目的财政预算。备妥后，请列印表格，并连同本申请表格一并递交。财政预算须清楚列出所有开支项目（包括预算的理据和计算方法）及收入（包括但不限于机构内部资源、赞助及／或捐助、参加者收费和其他收入来源）。所有收入与支出必须以港币为计算单位。


 (连按两下打开档案) 

所有活动预计于2027年9月30日或之前完成。确实日期以「拨款通知书」载列的日期为准。


	戊部 – 其他资料

	1. 宣传安排



	2. 执行项目的工作人员数目及工作分配（包括义工、交流团的随团香港工作人员等）

	活动名称

	工作人员数目及工作分配


	
	

	
	

	
	

	
	

	
	

	
	

	
	

	
	

	
	

	
	






	3. 项目的工作时间表

	月／年
	工作

	
	

	
	

	
	

	
	

	
	

	
	

	
	

	
	

	
	

	
	




	4. 风险评估及应变方案

请列举项目最有可能面对的风险（如参加者人数不足、恶劣天气、遇上紧急情况等）及注明拟订的应变计划。



	

己部 – 声明


	1. 申请机构声明

	(a) 我等证明，本申请表格填报及附带的所有资料均属真确无误。我等明白，如提供虚假或不准确的资料，又或隐瞒重要资料，又或未能提交相关计划类别的《申请指引》及本申请表格内订明所需的全部文件和资料，会使申请无效。我等承诺，上述资料如在收到申请结果前有任何更改，我等会尽快通知妇女事务委员会（妇委会）及／或其秘书处。

(b) 我等同意妇委会及／或其秘书处可使用本申请表格填报的资料，以便处理申请并作相关用途。我等授权妇委会及／或其秘书处处理本申请表格填报的个人资料，以作上述用途。

(c) 我等知悉并同意本申请表格附件所载有关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及用途。我等同意本申请表格所载的资料及其后提交的资料（包括所有的附录、附件、补充资料和修订）可公开让公众查阅及可供使用或披露，以作公布及宣传用途。

(d) 我等已阅读并明白相关计划类别的《申请指引》。本人同意，如获得拨款资助，当会遵守上述文件所载的规定及政府及／或妇委会不时以书面形式附加的其他额外条款和条件。


	
	
	








	申请机构名称

	
	申请机构印章


	
	
	

	获授权人签署（代表申请机构）

	
	项目主管签署


	
	
	

	获授权人姓名 (如香港身份证所示)

	
	项目主管姓名 (如香港身份证所示)


	

	
	

	职衔

	
	职衔


	 	
	 
	日期






	
	日期


	2. 合办机构声明

	


如项目涉及合办机构，请填写以下各栏，其他合办机构亦须逐一另页填写。


	(a) 我等证明，本申请表格填报及附带的所有资料均属真确无误。我等明白，如提供虚假或不准确的资料，又或隐瞒重要资料，又或未能提交相关计划类别的《申请指引》及本申请表格内订明所需的全部文件和资料，会使申请无效。我等承诺，上述资料如在收到申请结果前有任何更改，我等会尽快通知妇女事务委员会（妇委会）及／或其秘书处。.
(b) 我等同意妇委会及／或其秘书处可使用本申请表格填报的资料，以便处理申请并作相关用途。我等授权妇委会及／或其秘书处处理本申请表格填报的个人资料，以作上述用途。

(c) 我等知悉并同意本申请表格附件所载有关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及用途。我等同意本申请表格所载的资料及其后提交的资料（包括所有的附录、附件、补充资料和修订）可公开让公众查阅及可供使用或披露，以作公布及宣传用途。

(d) 我等已阅读并明白相关计划类别的《申请指引》。本人同意，如获得拨款资助，当会遵守上述文件所载的规定及政府及／或妇委会不时以书面形式附加的其他额外条款和条件。


	



	
	

	合办机构名称

	
	机构印章


	
	
	

	获授权人姓名 (如香港身份证所示)

	
	获授权人签署（代表合办机构）



	
	
	 

	职衔

	
	日期







3
2026-27/1/WEF02 专题计划 - 粤港澳大湾区交流计划适用
	
提交申请核对表


	适用于以邮递方式或亲自递交的申请

请在适当的方格填上「」号。


	☐	已填妥的申请表格，并由申请机构的获授权人、项目主管及合办机构的获授权人（如有）签妥及盖上机构印章。

	☐	已夹附申请机构及合办机构（如有）的注册资料的证明文件。


	☐	已夹附申请机构及合办机构（如有）的公司组织大纲及注册章程细则。


	☐	已夹附申请机构及合办机构（如有）根据《税务条例》第88条获豁免缴税的慈善团体的证明文件（如适用）。


	☐	已夹附证明申请机构具有举办活动经验的文件（如有）。


	☐	已夹附申请机构及合办机构（如有）填妥并签署的申请表格及财政预算表正本，以及填妥的申请表格（MS Word格式）及财政预算表（MS Excel格式）的软复本，并储存于USB。

	☐	已夹附交流项目接待单位的意向书（如适用）。




	提交申请方法

	请于2026年6月11日下午5时正前，把已填妥并签署的申请表格连同上述文件，以邮递方式或亲自送交香港黄竹坑业勤街23号嘉云中心3楼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妇女自强基金执行小组。信封面请注明：「申请2026-27年度妇女自强基金（第一轮）专题计划-粤港澳大湾区交流计划」。

申请投寄前请确保已付足够邮资，秘书处并不接受邮资不足的邮件。邮戳日期必须为截止申请日期或之前，否则作逾期申请处理。逾期递交或不完整的申请，以电邮或传真方式递交的申请，以及使用非指定表格递交的申请概不受理。
 



- 完 -

	
	附件


	收集个人资料声明

	

	收集资料的目的

1. 申请文件内所提供的个人资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妇女事务委员会（妇委会）及其秘书处会用作下列用途： 

	(a) 
	处理和评审妇女自强基金（基金）申请；


	(b) 
	基金的日常运作；


	(c) 
	安排公布及宣传；


	(d) 
	监察和评核获基金资助的项目；


	(e) 
	对获基金资助的项目采取任何补救或跟进工作； 


	(f) 
	因应任何法例要求作出披露；


	(g) 
	进行研究；


	(h) 
	记录和编制统计资料；以及


	(i) 
	任何与上述用途相关的目的。



2. 申请者必须提供申请所要求的所有个人资料。如未能提供全部所需的资料，有关申请可能不获考虑。

获转移资料的机构的類别

3. 为了上述第1段的目的，政府、妇委会或其秘书处或会转交或披露申请表格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予：

	(a) 
	任何与基金相关的人士（包括政府的代理人、承办商或第三方服务供应商）；


	(b) 
	任何向政府、妇委会或其秘书处负有保密责任的人士；以及


	(c) 
	因应任何法例要求，政府、妇委会或其秘书处有责任向其披露资料的人士。



查阅个人资料

在申请中提供了个人资料的人士有权根据《个人资料（私隐）条例》（第486章）第18及22条和附表1第6原则的规定，要求查阅和更正个人资料。如欲行使上述权利，请与妇委会秘书处行政主任(妇女及家庭事务)2联络。本局应查阅或更正资料要求而提供资料时，可能需征收费用。

4. 递交申请后，若须更正或查阅个人资料，请与下述人员联络：

妇委会秘书处
行政主任(妇女及家庭事务)2
电话：3845 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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